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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瑞鸿律师事务所

关于创志机电科技发展 (江苏)股份有限公司

zO18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

瑞鸿法字 (⒛ 19)第 01号

致:创志机电科技发展(江苏)股份有限公司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 (以下简称
“《公司法》”)等相关法律法规

的规定9江苏瑞鸿律师事务所 (以下简称
“
本所

”)接受创志机电科技发展(江苏)

股份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
“公司”)的委托,指派王洁律师、刘蓓律师 (以下简称

“
本所律师”)出席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,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性进行见

证,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在出具法律意见书之前,本所律师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,审查了公司董事会

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。公司向本所律师保证和承诺:公司所提供的

所有文件、资料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、完整,已向本所律师披露了一切足以影响

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,无任何隐瞒、疏漏之处。

在本法律意见书中,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出席会

议人员资格、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是否符合 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

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 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发表意见,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

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。

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,不得用作任

何茁仙日的!l

本所律师根据 《证券法》及 《公司章程》相关规定的要求,按照律师行业公

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,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

了核查和验证,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:

一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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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于⒛19年 3月 27日 召开第二属董事会第一次会议”审议通过了 《关于

提请召开公司⒛18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》,于 ⒛19年 4月 22日 上午⒐OO召开

本次股东大会,并于⒛19年 3月 27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信息披露平台公

告了 《创志机电科技发展 (汪苏)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⒛18年度股东大会通知

公告》 (以下简称
“
会议通知

”),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时间、地点、会

议召集人、出席对象、召开方式、审议事项、会议登记事项、会议联系方式等内

容。

本次股东大会于⒛19年 4月 22日 上午 9:00如期在公司会议室举行,由公

司董事长贺志真先生主持。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、地点及其他事项与《会议通知》

所披露的一致。

经查证,本所律师认为,公司发出股东大会通知、公告的时间、方式和内容

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均符合 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

件和 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二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          ∷

1、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 7人 ,代表股份数⒛16万股,占公司

总股份数的 100%。 上述股东均持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证明,均己按 《会议

通知》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办理了登记手续:

2、 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。

3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。

经查证,本所律师认为,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人员的资格均符合 《公

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 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三、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

公司董事会已依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和 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,在全国中小企业

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公告的《会议通知》内公布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

项,即 :

1、 审议 《⒛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 ;

2、 审议 《⒛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;

3、 审议 《⒛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;

4、 审议 《关于公司⒛18年度利润分配及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预案》;

5、 审议 《⒛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》;

6、 审议 《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 (特殊普通合伙)的议案》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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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 审议 《⒛18年度报告及摘要》;

8、 审议 《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及公司章程修订的议案》;

9、 审议 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权益分派相关事宜的

议案》。

10、 审议 《关于补充预计⒛19年 日常性关联交易议案》;

经查证,本所律师认为,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事项与公告所列明的事项

相符,符合 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 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四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、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

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进行了审议,并以现场投票表决方

式进行表决。监票人、计票人共同对投票进行了监票和计票,并当场公布了表决

结果。

1、 审议通过 《⒛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;

议案表决结果:同意股数 ⒛16万股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OO%;反对股数 0股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O0/o;弃权股数 0股 9

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O0/o。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,无需回避表决。

2、 审议通过 《⒛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;

议案表决结果:同意股数 ⒛16万股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O0/0;反对股数 0股 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/0;弃权股数 0股 ,

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O0/0。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,无需回避表决。

3、 审议通过 《zO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;

议案表决结果:同意股数 ⒛16万股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溉;反对股数 0股 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杈股份总数的隅;弃权股数 0股 ,

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O0/0。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,无需回避表决。

4、 审议通过 《关于公司⒛18年度利润分配及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预案》;

议案表决结果:同意股数 ⒛16万股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喁 ;反对股数 0股 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喁;弃权股数 0股 ,

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粥。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9无需回避表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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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 审议通过 《⒛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》;

议案表决结果:同意股数 ⒛16万股9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啷 ;反对股数 0股 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/o;弃权股数 0股 ,

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O0/0。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,无需回避表决。

6、 审议通过 《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 (特殊普通合伙)的议案》;

议案表决结果:同意股数 ⒛16万股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O0/0;反对股数 0股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隅;弃权股数 0股 ,

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O0/0。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,无需回避表决。

7、 审议通过 《⒛18年度报告及摘要》;

议案表决结果:同意股数 ⒛16万股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觇 ;反对股数 0股 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O0/0;弃权股数 0股 ,

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觇。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,无需回避表决。

8、 审议通过 《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及公司章程修订的议案》;

议案表决结果:同意股数 ⒛16万股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O0/0;反对股数 0股 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杈股份总数的 O0/o;弃权股数 0股 ,

占本次股东太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觇。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,无需回避表决。

9、 审议通过 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权益分派相关事

宜的议案》;

议案表决结果:同意股数 ⒛16万股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O0/0;反对股数 0股 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杈股份总数的眦;弃杈股数 0股 ,

占本次股东人会洎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U%。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,无需回避表决。

10、 审议通过 《关于补充预计⒛19年 日常性关联交易议案》;

议案表决结果:同意股数 ⒛16万股9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O0/0;反对股数 0股 ,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喁;弃权股数 0股 ,

占本次股东太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溉。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,无需回避表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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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查证,本所律师认为,本次会议全部议案均已获得符合 《公司法》及 《公

司章程》规定的有效表决权数通过。股东大会决议由出席会议的股东签署,会议

记录由出席会议的董事、监事、董事会秘书签署。会议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符合

有关法律、法规及 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五、结论意见

综上所述,本所律师认为: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本次

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和会议召集人资格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、表决程序等事

项均符合 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 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,本次股东大会做

出的各项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。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,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。

(以下无正文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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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页为 《汪苏瑞鸿律师事务所关于创志机电科技发展 (江苏)股份有限公司

201B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》之签署页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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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职律师

法律职业资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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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业证类别

持 证 人

身份证号3遭 s磉姆莒』嗖F曼毯雷孟骂盅鲵 9

性

:I

律师年度考核备案 律师年∷度考∷核∷备案

考核年度

考核结果

备案机关

备案日期

考核年度

f∶∶|杠虫
考核结果

=,∴

、!|∶∶|∷∶

备案机关

一丨
∴Ι
∷
∴

各案日期



呶

〓麒
∷诹
攥
燃

尸燃
襻
埚
勰

∞确
螨
欺
捎
攀
舯
螫

分氍
镰
鞲
趱
攥

^
郯

态
尉
驷
揍
燃
擀
掠
谶
辂
惑
^
锱
蠓
谶
曾
勰
蘩

.
龈

燃
郴
臊
谶
 
 
 
 

藜
藜
勰
埘

椒姒
黼
珉
器
豢
￠8
帘

溺

〓磙
镙
趱
鹕
舳
槲
⒈
缁

礤
镙
ψ

il!I丨

{丨
:i{;饕:熬

鑫
黪
躔

褰

骼

爨

懒

搬哭1逋

下

`骷
盯 飞

镣卢魏

狲磁V


